
何种期限的贷款属于发改委监管的中长期外债贷款？

产品名称 何种期限的贷款属于发改委监管的中长期外债贷
款？

公司名称 上海启至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上海市

联系电话  13521317268

产品详情

关于债务期限问题，《办法》规定得非常明确，即中长期外债是指1年期（不含）以上外债。但实务中对于“贷款展期”、“再融资贷款”、“循环贷款”等特定情形下如何界定“1年期以上”仍存在一定疑问。《办法》并未对该等细节作出规定。发改委有关负责同志就《办法》答记者问时也表示，发改委后续将通过政务服务平台发布与《办法》相配套的办事指南和常见问题解答，提高外债审核登记工作的透明度。

在发改委就《办法》发布相关办事指南和问题解答前，本文尝试从实务经验以及发改委对2044号文同类问题的解答出发，就如何处理《办法》下遇到的相关问题给出一些解析。

关于贷款展期：根据我们的观察，一些融资项目中采取了“初始期限1年+展期1年选择权”的贷款期限安排。实务中一些机构曾认为，如果在该类安排确实具备合理的商业诉求，且考虑到展期前的贷款期限并未超过1年，则理论上并不构成发改委监管的中长期外债。但是，发改委在2021年选登的关于“企业借入外债后办理展期是否需备案”问题的答复中明确指出，展期后总借款期限超过一年，需在展期前45个工作日内向发改委提出外债备案登记申请（该问答原文如下）。考虑到《办法》是2044号文的延续性新规，在发改委后续就《办法》公布新的指南或解答以澄清相关问题前，银行和企业应重点参考发改委就2044号文选登的该问答中的意见。

关于再融资贷款：对于需要进行新贷款的重新发放和旧贷款的实际偿付（简称“借新还旧”）、且新旧贷款期限均不超过1年的再融资而言，由于新旧贷款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两笔独立的贷款，且其贷款期限均不超过1年，实务中一般认为该两笔贷款不属于发改委监管的中长期外债。实务中存在一定疑问的是，一些贷款交易中设计的贷款滚转（roll-over）情形下如何计算贷款的期限？据我们的观察，贷款滚转（roll-over）是一种笼统的描述，实际可能有两种情形：“借新还旧” 和 “直接展期”。对于“借新还旧”类贷款滚转（roll-over）而言，如前文所述，“借新还旧”的新旧贷款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两笔独立的贷款，只要两笔贷款的期限均不超过1年，则一般不属于发改委监管的中长期外债。但对于“直接展期”类贷款滚转（roll-over）而言，由于新旧贷款滚转（roll-over）时不进行新贷款的重新发放和旧贷款的实际偿付，则新旧贷款的期限很可能被认定为需要合并计算，如果总贷款期限超过1年，则属于发改委监管的中长期外债范围。

关于循环贷款：根据我们的观察，就可循环提取的外债贷款而言，如果借款人有权提取的授信额度的整体期限为1年期以内，且每次提取的贷款期限也在1年期以内的，实务中一般不会认为其属于发改委监管的中长期外债。反之，在借款人有权提取的授信额度内，如果任何一次提取的贷款期限可超过1年期，则一般认为构成发改委监管的中长期外债。实务中存在一定疑问的是，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的授信额度的整体期限为1年期以上，但该授信额度项下提取的每笔贷款的还款期限均不超过1年，是否构成中长期外债？发改委在2020年10月及2021年8月就2044号文公示的常见问题解答中明确指出，授信额度的整体期限为1年期以上、但授信额度项下提取的每笔贷款的还款期限均不超过1年的外债贷款，仍然需要办理外债备案登记。在发改委后续就《办法》公布指南或解答以澄清该问题前，我们建议银行和企业重点参考发改委就2044号文公示的该问题解答中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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